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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劉彩霞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28

傳真：02-87897604

E-mail：tsaishia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8010008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禮品或紀念品採購，有關優先採購國產品之相關

規定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關（構）。

說明：

一、立法院審查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決議：「各公務

機關於辦理各項業務時，若有購置禮品或紀念品之需要，

除應符合相關法規辦理外，應優先採購臺灣製產品」。

二、機關辦理禮品或紀念品採購，可依政府採購法(下稱採購

法)採購符合機關需求且價格合理之國產品。茲就採購法彈

性機制說明如下：

(一)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機關依採購法第23條及本會訂定

之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（下稱本辦

法）向旨揭業者採購之作業方式如下。如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政府未依採購法第23條另訂有規定者，比照中央

規定。

１、屬新臺幣10萬元以下者：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，得不經

公告程序，逕洽提供國產品之廠商辦理採購。

２、逾新臺幣10萬元而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9

1080027911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2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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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如有符合採購法

第22條第1項第1款至第15款情形之一者，得採限制

性招標。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規定，由機

關需求或承辦採購單位，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

形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辦理。其得

以比價方式辦理者，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。

(２)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及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

16款規定，由需求、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

明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，簽報機關

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採限制性招標，免報經主

管機關認定。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，優先以比價

方式辦理。

(３)另為利我國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，採購法亦有相

關配套機制。依「扶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辦

法」第3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於不違反法令

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情形下，得視案件性

質及採購規模，規定投標廠商須為中小企業，或鼓

勵廠商以中小企業為分包廠商（第1項）。未達公

告金額之採購，除中小企業無法承做、競爭度不

足、標價不合理或有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、

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三款及第一百零五

條第一項各款情形者外，以向中小企業採購為原則

（第2項）。」機關辦理禮品或紀念品採購，得依

上開規定向我國中小企業採購國產品。

(二)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

１、採購法第17條第1項規定，外國廠商參與各機關採購，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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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辦理。目前相關協

定包括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政府採購協定（GPA）、

臺紐經濟合作協定（ANZTEC）及臺星經濟夥伴協定

（ASTEP）。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，須依其規定開放

條約或協定會員之產品參與競標。

２、對於不適用GPA之採購案，得採取下列優先採購國產品

之措施：

(１)機關得於招標文件明定只允許我國廠商投標，且財

物或勞務原產地須為我國，並依採購法第17條第2

項授權訂定之「外國廠商參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理

辦法」第4條，認定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

地。

(２)採購法第43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除我國締結

之條約或協定另有禁止規定者外，得採行下列措施

之一，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中：一、要求投標廠商

採購國內貨品比率、技術移轉、投資、協助外銷或

其他類似條件，作為採購評選之項目，其比率不得

逾三分之一。二、外國廠商為最低標，且其標價符

合第52條規定之決標原則者，得以該標價優先決標

予國內廠商。」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

市區公所

副本：立法院、本會秘書處、企劃處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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